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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 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归口，同时负责标准的宣贯、监督实施等工作。 

本文件起草单位：沈阳工业大学、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辽宁省节能监察服务中心、大连市市

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辽宁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恒力石化（大

连）化工有限公司、辽宁中腾节能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大连理工大学、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北京理工大

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辽宁省国际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辽宁科技大学能效测评中心、沈阳计

量测试院、北京节能环保中心、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天津市节能中心）、天津市节能环保中心、

新疆计量测试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潜江分院、辽宁中能

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大连辉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大连汇能咨询有限公司、盘锦检验检测中心、沈阳工

程学院、铁岭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米欣、张海山、李洋、李三喜、赵亮、马会强、韩松、于永胜、刘锐、郗凤明、

李猛、许锦、詹琪、侯强、杜昕、王雷、唐岩、王松、田程程、马莹莹、孙荣含、亢春、王娇月、张薇、

陈绍博、刘峰、霍兆义、吕子强、胡天生、房永华、王登新、常兵、刘大为、梁继明、王延阳、马研、

岳远朋、苏立、董美智、韩旭、张敏、刘涛、姜辉、郭付魁、宋泽仑、张显雨、李韬、吴青旭、王海静、

宋小磊、赵书平、刘瑾、李亚焕。 

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本文件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沈阳市浑南区沈中大街206号）；联系

电话：024-23768026。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通讯地址：沈阳工业大学（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辽西路111号）；联系电话：

024-2549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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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化工行业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核算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评价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规定、原料用能不纳入能

源消费总量核算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沈阳市石油化工、煤化工、天然气化工、精细化工的企业，其他相关企业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原料用能 energy consumption of raw materials  

用作原材料的能源消费，即能源产品不作为燃料、动力使用，而作为生产非能源产品的原料、材料

使用。 

注： 用于生产非能源用途的烯烃、芳烃、炔烃、醇类、合成氨等产品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及其制品等，属于原料

用能范畴；若用作燃料、动力使用，不属于原料用能范畴。原料用能与用作加工转换的能源消费区别是：用作

加工转换的能源消费，投入的是能源，产出的主要产品还是能源（或产出的产品属于加工转换过程中产生的不

作能源使用的其他副产品和联产品）。 

3.2  

能源消费总量 university energy  system 

用能单位在统计报告期内实际消费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照能源标准计量单位计算折算成标煤的总

和。 

3.3  

原料用能产品 energy-intensive products 

将能源用于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的产品或物质。 

3.4  

能源产品 energy products 

能源工业主要生产和供应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等产品，包括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 

3.5  

非能源产品 non-energy products 

非能源工业主要生产的其他类型产品，如钢铁、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纺织品等。 

4 一般规定 

4.1 核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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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遵循谁消费谁统计原则。即不论其所有权的归属，由哪个单位消费，就由哪个单位统计其消费

量。 

4.1.2 遵循投入使用即计算消费量原则。企业的能源消费，在时间、工艺界限上，以投入第一道生产

工序为标志，即投入第一道生产工序即计算消费；何时投入第一道生产工序，何时计算消费量。 

4.1.3 遵循计算产量计算消费原则。企业自产的能源，作为企业生产另一种产品的原料或燃料，是否

计算消费量，视以下两种情况而定：一是自产的能源如果计算产量，消费时则计算消费量，二是自产的

能源如果不计算产量，消费时则不计算消费量，视同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和中间产品。 

4.1.4 遵循不重复计算原则： 

—— 某种广义上可作为能源用途的产品计算原料用能后，该产品的下游产品不再统计原料用能；

如某炼化企业生产乙烯，统计生产乙烯所消耗的石脑油作为原料用能入统后，则乙烯的下游

产品聚乙烯，聚氯乙烯等相关产品不再重复统计原料用能； 

—— 若某种能源产品作为原料用能被统计后，该能源产品的上游能源不再作为原料用能重复统计。

如乙烯作为原料用能产品，统计生产乙烯所消耗的石脑油作为原料用能入统后，不能再将生

产石脑油的原料（原油）作为原料用能入统； 

—— 能源产品转化为非能源产品的过程计算原料用能；能源产品转化为非能源产品为加工转换，

不再计算原料用能。 

4.1.5 遵循原料用能产品收率或碳平衡计算原则。按照产品收率或者碳含量计算原料用能，应按照该

部分产品消耗的原料百分比来计算，而不应按照每生产一吨产物消耗多少反应物计算原料用能；另外，

若产生作为原料用能产品的副产物，可统计后一并计算原料用能。给出一个仅供参考的实例详见附录 A。 

4.2 核算边界 

4.2.1 能源消费总量核算 

能源消费总量包括统计报告期内企业在工业生产活动和非工业生产活动中消费的能源，包括工业生

产活动中作为燃料、动力、原料、辅助材料使用的能源，生产工艺中使用的能源，用于能源加工转换的

能源；非工业生产活动中使用的能源。具体包括： 

——用于本企业产品生产、工业性作业和其他生产性活动的能源； 

——用于技术更新改造措施、新技术研究和新产品试制以及科学试验等方面的能源； 

——用于经营维修、建筑及设备大修理、机电设备和交通运输工具等方面的能源； 

——用于劳动保护的能源； 

——生产交通运输工具的企业（如造船厂、汽车制造厂），向成品轮船、汽车中添加动力用油，应

算作企业的能源消费，但不作为工业生产消费，应作为非工业生产消费和交通运输工具消费； 

——其他非生产消费的能源。 

但不包括： 

——由仓库发到车间，但在报告期最后一天没有消费的能源。这部分能源应在办理假退料手续后计

入库存量； 

——拨到外单位，委托外单位加工用的能源； 

——调出本单位或借给外单位的能源。 

4.2.2 原料用能核算 

用于生产非能源用途的烯烃、芳烃、炔烃、醇类、合成氨等产品的原煤、原油、天然气及其作为能

源产品的制品等，属于原料用能范畴；若用作燃料、动力使用，不属于原料用能核算范畴。 

4.3 原料用能产品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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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石油化工原料用能产品：甲醇、甲醛、乙醇、乙醛、醋酸、异丙醇、丙酮、苯酚、乙烯、丙烯、

聚乙烯、聚丙烯、丁二烯、苯、甲苯、二甲苯（包括对二甲苯、邻二甲苯）、氯乙烯、苯乙烯、环氧乙

烷、硝基甲苯、丙烯腈、异丙醇、苯酚和丙酮、丁醇和辛醇、丙烯酸及其脂类、环氧丙烷和丙二醇、环

氧氯丙烷和合成甘油以及双氧水等。 

4.4.2  天然气化工原料用能产品：合成氨、甲醇、甲醛、醋酸、乙烯、乙炔、二氯甲烷、四氯化碳、

二硫化碳、硝基甲烷、乙烯、丙烯、丁二烯、醋酸、甲基乙基酮、顺丁烯二酸酐、尿素、氢氰酸、氰化

钠、草甘膦、蛋氨酸、PVC、BDO、醋酸乙烯、MTO、MTP、二甲醚等。 

4.4.3  煤化工原料用能产品：碳黑、PVC、合成氨、烯烃、芳烃、甲醇、乙醇、乙二醇、醋酸、乙炔、

聚氯乙烯、尿素、二甲醚、DMC、醋酸乙烯、氯乙烯、BDO、乙醛、MTBE、乙烯、丙烯等。 

4.4 原料用能能源种类 

用于计算原料用能的能源种类有：原油、煤炭（原煤+洗煤）、煤炭制品（含焦炭）、其他石油制

品（石脑油等）、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氢气等。 

5 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核算  

5.1 企业能源消费总量的计算 

企业能源消费总量的计算如公式（1）所示： 

E 总=E 合-E 转出 

E 合=E 工+E 非工 

E 工=E 原+E 投入 

 E 投入=E 炼油投入+E 发电投入+E 供热投入+E 其他投入 ······················································ (1)  

式中： 

E 总——能源消费总量； 

E 合——企业消费的各种能源折标煤合计； 

E 转出——本企业能源加工转换产出的能源折标煤之和； 

E 工——工业生产消费量； 

E 非工——非工业生产消费量； 

E 原——原料用能； 

E 投入——加工转换投入能源消费量。 

本企业能源加工转换产出的能源主要包括：火力发电、对外供热、原煤入洗、炼焦、炼油及煤制油、

制气、天然气液化、煤制品加工产出的能源。不包括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自产自用热力。 

5.2 企业原料用能的计算 

企业原料用能的计算如公式（2）所示： 

 E 原=E 原煤+E 天然气+E 石脑油 ·································································· (2)  

式中： 

E原——原料用能； 

E 原煤——原料用能统计范围内的产品，在统计报告期内消费的原煤折标之和； 

E 天然气——原料用能统计范围内的产品，在统计报告期内消费的天然气折标之和； 

E 石脑油——原料用能统计范围内的产品，在统计报告期内消费的石脑油折标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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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原料用能不纳入企业能源消费总量的计算 

原料用能不纳入企业能源消费总量的计算如公式（3）所示： 

 E 扣=E 总-E 原  ·········································································· (3) 

式中： 

E 扣——能源消费总量扣除原料用能的能源消费量。 

5.4 算例 

石油炼化装置根据终端产品不同大致分为烯烃和芳烃两条路线，烯烃路线是把石脑油裂解成乙烯和

丙烯，芳烃路线是把石脑油连续重整成混合芳烃。化工生产过程中，随着加工产品的不同，作为原料和

燃料使用的化石能源占比也不同，不同企业加工路线差异化较大，装置收率不一，具体计算数据，建议

需先经现场调研实测，原料用能计算详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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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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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A  

（资料性） 

算例 

A.1 石脑油制烯烃 

石脑油裂解制乙烯工艺包括加热和分解两个过程。加热过程是将原料加热到一定温度，分解过程是

将加热后的原料在催化剂的作用下进行裂解反应。按照反应物与生成物中碳含量走势计算，如某生产工

艺中，石脑油中碳质量分数为84.11%，乙烯的收率为34.53%。乙烯为纯净物，分子式为C2H4，分子量为

28.054，碳的相对原子质量是12.011。 

设定石脑油进料为1000g，石脑油中的碳含量为1000×84.11%=841.1g，产出乙烯为1000×

34.53%=345.3g，产出乙烯的含碳量为345.3×(12.011×2)/28.054=295.7g，固定在产品中的原料碳的

比例为σ=295.7/841.1×100%=35.16%。 

注： 丙烯的计算路径与乙烯的相似，获取到丙烯准确产率后，按照该方式计算即可。 

A.2 石脑油制芳烃 

催化重整工艺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芳烃或高辛烷值汽油组分以及氢气的炼油工艺。催化重整过程中发

生的反应包括烷基环己烷脱氢、烷基环戊烷脱氢异构化、链烷烃脱氢环化、链烷烃氢解和加氢裂解、链

烷烃异构化、烷基苯脱烷基以及催化剂上的生焦反应。一吨石脑油经过催化重整、芳烃抽提以及后续甲

苯歧化等反应，会产生0.044吨纯苯、0.071吨甲苯、0.115吨PX、0.298吨92号汽油、0.312吨石脑油、

0.089吨丙烷和0.071吨高硫燃料油。 

—— 如石脑油中碳质量分数为 84.11%，纯苯的收率为 4.4%。纯苯为纯净物，分子式为 C6H6，分子

量为 78.11，碳的相对原子质量是 12.011。设定石脑油进料为 1000g，石脑油中的碳含量为

1000×84.11%=841.1g，产出纯苯为 1000×4.4%=44g，产出纯苯的含碳量为 44×(12.011×

6)/78.11=40.6g，固定在产品中的原料碳的比例为σ=40.6/841.1×100%=4.8%； 

—— 如石脑油中碳质量分数为 84.11%，甲苯的收率为 7.1%。甲苯为纯净物，分子式为 C7H8，分子

量为 92.14，碳的相对原子质量是 12.011。设定石脑油进料为 1000g，石脑油中的碳含量为

1000×84.11%=841.1g，产出甲苯为 1000×7.1%=71g，产出甲苯的含碳量为 71×(12.011×

7)/92.14=64.79g，固定在产品中的原料碳的比例为σ=64.79/841.1×100%=7.7%； 

—— 如石脑油中碳质量分数为 84.11%，PX 的收率为 11.5%。二甲苯为纯净物，分子式为 C8H10，分

子量为 106.165，碳的相对原子质量是 12.011。设定石脑油进料为 1000g，石脑油中的碳含量

为 1000×84.11%=841.1g，产出二甲苯为 1000×11.5%=115g，产出二甲苯的含碳量为 115×

(12.011 × 8)/106.165=104.08g ， 固 定 在 产 品 中 的 原 料 碳 的 比 例 为 σ

=104.08/841.1×100%=12.4%。 

注： 计算甲苯和二甲苯的实际生产过程，未考虑这两种产品作为汽油添加剂。若这两种产品中的一部分作为汽油添

加剂使用，扣除即可。 

A.3 石脑油生产乙烯 

理论上每生产1吨乙烯，消费石脑油3.0吨～3.5吨，按照常规思路计算，原料用能的消费量就应该

是石脑油的消费量折标即可；石脑油生产乙烯的过程中会产生副产物如汽油，甲醇等，按照碳含量来计

算，只有35%左右的石脑油真正用于生产乙烯，所以石脑油的原料用能用量应为1.05吨～1.225吨，应用

此石脑油消费量折算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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